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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 
 

沪建质安〔2020〕555 号 

 

 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基坑工程信息化管理系统 

操作规范》的通知 

 

各区建设管理（交通）委、各有关单位： 

    为进一步加强本市基坑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，保障基坑工

程、基坑周边环境和城市运行安全，现将《上海市基坑工程信

息化管理系统操作规范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二○二○年十月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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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上海市基坑工程信息化管理系统操作规范 

 

    为贯彻落实《上海市基坑工程管理办法》《上海市基坑工

程在线监测实施方案》有关规定，进一步加强本市基坑工程质

量和安全管理，保障基坑工程、基坑周边环境和城市运行安全，

特制定本规范。 

    第一条  本规范所称“基坑工程”是指《上海市基坑工程管

理办法》中规定的基坑工程。“系统”是指《上海市基坑工程在

线监测实施方案》中的上海市基坑工程信息化管理系统。 

    第二条  为进一步规范基坑工程信息化管理系统（以下简

称“系统”）操作流程，具体规定如下： 

    （一）建设单位负责召集基坑工程参建各方进行“系统”

使用的交底。 

    （二）基坑工程参建各方应按照《上海市基坑工程在线监

测实施方案》要求上传数据。 

    （三）发现环节。“系统”自动根据基坑工程参建各方的上

传数据进行计算，数据超出预警值的，主动推送至基坑工程参

建各方。监理单位及其他参建各方现场巡查发现异常情况，应

主动上传“系统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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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四）预警环节。建设单位可根据“系统”数据及现场巡查

情况决定预警流程的启动。预警流程启动后，围护设计单位对

基坑工程安全风险等级进行评估，评估结果分为绿色（安全可

控）、黄色（一般预警）、红色（严重预警）三级。 

    （五）处置环节。基坑工程安全风险等级评估后应进行相

应处置。绿色预警时，施工单位可自主确定合适的施工措施。

黄色预警时，建设单位应召开工程参建各方会议，对工程安全

质量进行总体分析评估，研究确定下一步施工措施。红色预警

时，建设单位接到提示信息后应立即组织召开由相关行业专家

及参建各方参加的险情处置会议。行业专家应由基坑工程建设

单位从参加工程设计施工方案论证的专家中选取并聘请，原则

上不少于 2 名。 

    险情处置会议应对基坑工程安全质量险情进行全面评估，

给出具体的整改措施，形成会议记录并在 24 小时内上传“系

统”。 

    施工单位应及时按照会议要求采取停工、卸载、回填反压、

加固等措施，直至确认风险解除。情况严重时，应当采取应急

措施，撤离人员。施工单位应将处理过程和结果形成文档即时

上传“系统”。红色预警时，在主要整改措施实施前，施工单位

应积极采取临时措施，及时控制险情发展。 

    （六）核查环节。预警整改后应开展进一步核查。黄色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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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时，由监理单位对施工整改情况进行核查。红色预警时，由

建设单位会同监理单位共同对施工整改情况进行核查。整改到

位，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发布“整改确认”；整改不到位，建设

单位或监理单位发布“重新处置”，流程将保持在处置环节，直

至核查通过。 

    第三条 预警环节、核查环节的响应时间为 2 天，处置环

节的响应时间为 15 天。 

    第四条 各级建设管理部门应积极作为，履行监管责任。 

    （一）各区安全质量监督部门应明确具体负责人，及时跟

踪收集满足要求的新建基坑工程，及时与“系统”技术支持单位

对接，协助在“系统”中创建相应的项目清单。 

    （二）预警、核查、处置等环节逾期未响应的，相关行政

管理部门应及时督促干预。 

    （三）红色预警时，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监督建设单位按

照流程及时进行处置，必要时可进行行政干预。 

    （四）基坑工程所在街道应及时了解基坑周边的建（构）

筑物（包括道路、管线）的变形情况，必要时可为建（构）筑

物的产权人与基坑工程建设方搭建沟通协调的平台，保障基坑

工程顺利推进，维护社会稳定。 

    （五）对于基坑工程参建各方人员未及时按照《上海市基

坑工程在线监测实施方案》要求上传数据，导致平台数据不及



 — 5 — 

时或监测点布置图不完善，各区建设管理部门可通过购买服务

的方式委托、授权平台技术支持方进行跟踪，平台技术支持方

以月报形式向行政主管部门汇报该类事件的整改落实情况。对

于连续两个月内均发生数据不及时或监测点布置图不完善的

参建单位，各区建设管理部门应开具《整改指令书》，责令限

期整改。 

    第五条 平台技术支持单位应做好专业培训、线上咨询、

现场服务、项目初始化配置、风险预警情况汇总、网格化派单

处置汇总等工作，所产生的费用纳入区级系统平台运维服务费

用，由各区建设管理部门申报专项财政支出。 

    第六条 基坑工程参建各方应按照本规范第二条的流程及

时履行相应义务，若出现数据不及时、环节滞后、弄虚作假等

现象，将严格按照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》

《上海市基坑工程管理办法》《上海市基坑工程在线监测实施

方案》等文件规定进行相应处理。 

 

 

 
 
 

抄送：委科技委事务中心、市安质监总站、市审查中心。 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2020年10月14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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